附件
吉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区域补偿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实施目的﹞鼓励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较好地区持续改善，促进环境空气质量较差地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建立环境空气质量区域补偿机制。
第二条﹝实施对象﹞区域补偿实施对象为各市（州）人民政府（含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政府）。
第三条﹝核算指标﹞区域补偿按年度核算，核算指标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下称“年平均浓度”，保留1位小数，数据修约规则参照GB/T 8170），指标数据来源为国家审核后的国控自动监测站有效数据。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使用省级审核后的省控自动监测站有效数据。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指标阈值﹞区域细颗粒物浓度补偿阈值为省政府下达当年目标值（即“省考目标”）和全省年度细颗粒物浓度（下称“省平均浓度”）。
第五条﹝补偿资金总额﹞补偿资金总额由省财政奖补资金和地区扣款两部分组成。
省财政奖补资金通过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每年安排1000万元。
地区扣款由省财政对未完成省考目标的地区实施，年平均浓度每差0.1微克/立方米扣款20万元，达到省平均浓度的不扣款。所扣款项全部用于区域补偿。
第六条﹝补偿方式﹞奖励资金用于奖励年平均浓度25微克/立方米以下（含）的地区，由省财政奖补资金的60%和扣款资金的40%构成；达标补偿资金用于奖励完成省考目标的地区，由省财政安排奖补资金的40%和扣款资金的60%构成。各地应获资金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参评地PM2.5年平均浓度为25微克/立方米以下（含）时，其α=NOx累计减排量（吨）（1-PM2.5年平均浓度同比变化率），β=VOCs累计减排量（吨）（1-PM2.5年平均浓度同比变化率）；当参评地PM2.5年平均浓度为20微克/立方米以下（含）时，其系数α和β翻倍。NOx和VOCs减排量使用国家核定数据，保留至整数位；PM2.5年平均浓度同比变化率取至0.1%。
）
γ为的PM2.5省考目标值；δ为根据PM2.5年平均浓度折算得到的资金核算系数，算法为δ=考核年PM2.5年平均浓度（1-PM2.5年平均浓度同比变化率）；以上PM2.5浓度值取至小数点后1位，即每超额完成0.1微克/立方米PM2.5省考目标，可获得更多的补偿资金；PM2.5年平均浓度同比变化率取至0.1%。
补偿资金计算时取至万元整数，剩余尾差资金分配给全省年平均浓度最低的地区。年平均浓度最低的地区不唯一时，分配给其中优良天数比例较高的地区。
第七条﹝数据扣除﹞每年1月15日前，地方可以申请扣除区域传输对本地PM2.5年平均浓度的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技术论证报告等申请材料。省生态环境厅组织技术单位和专家评审地方的申请材料，评审结论仅用于本办法资金核算。
第八条﹝资金解缴﹞补偿资金按年核算解缴。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核缴年度。次年3月底经专家组评议后，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核算各地上个考核年度补偿总额，之后会同省财政厅通报各地人民政府，省财政安排的奖补资金在执行中下达，扣款资金通过年终省与市县结算扣缴并下达。各市（州）要根据对所辖县区空气质量考核情况确定资金奖惩权重，每年2月底前报送至省生态环境厅。
第九条﹝资金使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补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补偿资金只能用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相关的大气污染治理、噪声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以及生态环境监管、监测、执法能力建设，不得挤占、挪用。拟实施的项目需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条﹝办法施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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